
本 處 使 命 是 促 進 卓 越 的 海 事 服 務  

海 事 處 佈 告 1998 年 第 128 號  

（ 雜 項 信 息 ）  
 
 

設 立 中 區 海 事 分 處  
以 及  

內 河 貨 船 採 用 新 訂 許 可 證  
 
 
 
 
 1998 年 8 月 31 日 起 ， 現 時 的 維 多 利 亞 海 事 分 處 、 船 隻 出 入 口 手 續 及 危 險

品 辦 事 處 合 併 為 中 區 海 事 分 處 ， 辦 公 地 址 為 香 港 中 環 統 一 碼 頭 道 38 號 海 港 政 府

大 樓 東 翼 3 樓 307、 308 室 。  

 

 
2.  中 區 海 事 分 處 負 責 辦 理 遠 洋 船 、 內 河 船 的 出 入 口 手 續 ， 以 及 處 理 本 地 船

隻 的 發 牌 事 宜 。 如 欲 查 詢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， 請 聯 絡 中 區 海 事 分 處 轄 下 各 小 組 ﹕  

 
 電 話 號 碼  

 2815 3987 遠 洋 船 隻 一 般 詢 問 處  

 2852 3090 船 舶 動 態 和 發 票 小 組  

 2852 4580 危 險 貨 物 小 組  

 2852 3086 遠 洋 船 隻 出 入 口 小 組  

 
 2852 3082 內 河 船 和 本 地 船 隻 一 般 詢 問 處  

 2852 3084 本 地 船 隻 牌 照 小 組  

 2852 3083 遊 樂 船 隻 小 組  

 2852 4955 內 河 船 和 本 地 船 隻 出 入 口 小 組  

 
 傳 真 號 碼  

 2805 2584 遠 洋 船 隻 小 組  

 2581 0667 內 河 船 和 本 地 船 隻 小 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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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請 內 河 船 的 擁 有 人 、 代 理 人 、 負 責 人 注 意 ， 1998 年 9 月 1 日 起 ， 本 處 採

用 下 列 以 電 腦 印 製 而 不 須 簽 署 的 許 可 證 （ 樣 本 附 於 本 佈 告 ） ﹕  

 
 (a) 內 河 船 綜 合 許 可 證  

 集 多 種 用 途 於 一 身 ， 包 括 繳 付 燈 標 費 、 外 來 船 隻 逗 留 許 可 證 、 拖 帶

許 可 證 、 裝 載 貨 物 豁 免 證 明 書 。  

 
 (b) 出 港 證  

 業 經 簡 化 ， 不 再 詳 列 航 程 細 節 和 確 實 登 船 人 數 。  

 
 (c) 豁 免 受 規 例 管 限 證 明 書  

 業 經 簡 化 ， 逐 年 簽 發 ， 以 證 明 船 隻 加 入 多 次 出 入 口 許 可 證 系 統 。  

 
 (d) 多 次 出 入 口 許 可 證  

 經 過 略 為 修 改 ， 以 納 入 新 訂 的 條 件 。  

 
 (e) 繳 費 單  

 關 乎 港 口 費 的 帳 單 ， 必 須 印 上 海 事 處 蓋 章 ， 並 經 負 責 人 員 簽 署 ， 方

為 有 效 。  

 

 

 

 

 
 海 事 處 處 長 崔 崇 堯  

 

 

 

 
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海 事 處  

1998 年 8 月 27 日  
 












